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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
號10樓
承辦人：凃小姐
電話：(02)8771-2191
傳真：(02)8771-2182

受文者：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
發文字號：台金北繼字第113111006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1131110060_Attach1.pdf、1131110060_Attach2.pdf)

主旨：本公司將於民國114年2月27日上午11時標售財政部國有財

產署北區分署委託之113年度第111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

地或建築改良物一批(明細詳標售公告)，請貴會協助轉知

各會員，並請踴躍參加投標，請查照。

說明：

一、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第21點規定及本公司

與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簽訂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北區分署112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及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定申請

發給價金」勞務採購案契約書辦理。

二、本批次受理投標期間自114年2月13日起至114年2月27日上

午10時0分開起信箱止，相關標售公告及投標須知可至本公

司網站查詢(網址為http://www.tfasc.com.tw/)

正本：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台灣金聯資產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紙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113.11.27        17169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轉 知

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全地公(10)字 1131094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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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委託標售 113 年度第 111 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投標須知 

 
一、 本批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

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

表。 

前項不動產標示及面積以土地或建物登記簿所載為準。 

新北市之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

市 開 發 行 為 涉 及 有 行 文 化 資 產 查 詢 系 統 」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

該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

優先購買權。 

二、本批不動產已於 113 年 11 月 26 日在本公司（以下簡稱標售機構）公告(布)欄

及公告標售，受理投標期間、開標日期及地點如下: 

    (一)受理投標期間:自 114年 2月 13日起至 114年 2月 27日上午 10時 00分開

啟信箱止。 

    (二)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4年 2月 27日上午 11時 00分正於本公司（以下簡

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00號 10樓）當眾開標。

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第一個上午

11 時 00 分同地點開標。 

三、標售之不動產，由投標人自行至現場參觀。得否建築使用，應請自行依建築法規

評估。 

四、凡法律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然人及其他得為權

利主體（以下簡稱其他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

地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

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

十九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

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公告標售之不動產如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地者，得參與

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

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之住宅者，參與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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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法人應自行確認符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

行檢具使用計畫依內政部訂定「私法人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申請

許可。 

五、投標單之填寫應依下列規定：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號碼，法人或

其他權利主體應註明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及法人統一編號或經權責單位核

發之許可文件字號暨法定代理人姓名，並註明投標人之代理收件人姓名住

址。 

（四）投標人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於投標單內簽名並蓋章（父母均應列為

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如有協議或經法院判決確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並辦妥戶籍登記者，僅需列任監護人之父或母，並應檢

附戶籍資料）。 

（五）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應註明各人應有部分，否則即視為均等；並指定一人

為代表人，未指定者，以投標單所填之第一人為代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六）外國法人應加填在臺灣地區送達代收人。 

六、投標人應繳投標保證金及繳交方式：  

（一）投標保證金：金額按標售底價百分之十計算，無條件進位至千位，其低於

新臺幣一千元或不足一元者，以實際計算金額計收至元。 

（二）投標保證金，限以下列票據繳交： 

      1、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

社、郵局、農會或漁會為發票人及付款人，且受款人為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北區分署或空白之劃線支票或保付支票。 

      2、郵局之匯票。 

      3、投標保證金之受款人非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者，應經所載受款人

背書且票據上不得記載禁止背書轉讓。 

七、投標人應以郵遞方式，連同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用掛號函件於受理投標期間寄

達臺北敦南郵局 108-106號郵政信箱。逾期寄達者，由投標人逕洽郵局辦

理原件退還。 

    投標人一經投標後，不得撤標；得標後僅得以其為得標不動產之登記名義人。 

八、投標人可於開標當時到場參觀。 

九、開標決標： 

  (一)由標售機構派員前往郵局，於開標時間前一小時，開啟信箱取回投標函件並

作成紀錄，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封，就各標號最高標價及次高標價者進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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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審查有投標無效者，則按標價高低依序遞補審查，並逐標公布所有投

標人及其投標金額。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票據，二者缺其一者。 

   2、投標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第六點規定者。 

   3、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或低於標

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投標人為未成年人，其未依本須知第五點第四款規定投標者。 

   5、投標單所填標的物、姓名等，經認定無法辨識者。 

   6、投標單之格式與標售機構規定之格式不符者。 

   7、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且未經所載受

款人背書或有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者。 

8、投標人資格不符規定者。 

9、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非於受理投標期間(含提前或逾期)寄達上開指定

郵政信箱者。 

    (三)決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價者為次

得標人。 

     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人，

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十、投標保證金於開標後，除最高標價者外，其餘未得標人之投標保證金票據，應

持憑交寄投標單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及與投標單所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

或由未得標人或其受託人(應附身分證明文件)出具委託書(所蓋印章與投標

單相同)領回。 

十一、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依法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通知繳納外，其

餘均應在 114年 3月 30日起至 114年 5月 19日止(開標後第三十一日起至第

八十日)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繳款書至指定經收之代理國庫銀行以

現金或上述期日前之即期支票一次繳清(所繳投標保證金應抵繳價款)如因故

延後開標，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買賣契約關係不待標售機構解除即消滅，得標人或優先購

買權人依本須知規定應繳納之保證金沒收，且不得主張對標售之不動產有任何

權利： 

  （一）得標人違約。 

  （二）優先購買權人繳交保證金後，逾期未繳交差額價款。 

得標人未依規定期限繳款，或依本須知第十三點第一項第一款，得標人無意購

買經優先購買權人部分承購後剩餘土地、建物或承購持分者，由標售機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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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得標人按最高標價承購，並限期繳款，如次得標人不願承購時，則另行依法

處理。 

十二、標售不動產如有第三人主張優先購買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三項規定，

就其實際使用範圍表示優先購買時，應於決標後三十日內檢具保證金及相

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標售機構提出申請，餘款於標售機構繳款通知送達

之次日起五十日內一次繳清。保證金按其主張優先購買範圍占列標土地總

面積比例並乘以投標保證金計收。相關證明文件包括身分證明、使用不動

產之權利證明及使用範圍圖。 

(二) 依其他法律規定享有優先購買者，俟前項優先購買權處理完畢後，由標售

機構再就剩餘部分通知其他優先購買權人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於法令規

定表示優先購買之期限內，繳交按剩餘部分其優先購買範圍占列標土地總

面積比例並乘以投標保證金之價款，以示願意優先承購，餘款於標售機構

繳款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五十日內一次繳清。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所檢附之證明文件或使用範圍經標售機構審查無法認定或

有爭議者，應於標售機構通知期限內，以得標人為被告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

得標人如對於優先購買權人主張優先購買權之存否或使用範圍有爭執者，應

以主張優先購買權人為被告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審理；主張優先購買權

為二人以上，對於使用範圍有爭議者，應於標售機構通知期限內自行協議或

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或得標人提起訴訟，應將送法院審理之訴狀影本（有法院

收狀章戳）送標售機構，於判決確定後，再依判決結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通

知標售機構辦理通知繳款事宜。訴訟期間，倘主張優先購買權人已繳清價款

者，於核發標售證明書前，標售機構通知其無息領回扣除保證金之價款。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未於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或繳清價款，或未依第二項通知期

限內自行協議或循司法途徑處理者，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買賣關係不待標

售機構解除即消滅。 

第一項第一款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於標售機構尚未認定優先購買權並通知繳交

差額價款前，表示放棄優先購買權，或主張優先購買權人經標售機構認定或

法院判決確定不具優先購買權，已繳之價款（含保證金）無息退還。 

十三、開標後，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標人得申請無息退還投標保證金： 

（一）得標人無意購買經優先購買權人部分承購後剩餘土地、建物或承購持分者。 

（二）標售機構無法於開標後六個月內通知繳價，且非屬可歸責於得標人之事由

者。 

（三）優先購買權人已繳交保證金主張全部優先承購，且標售機構認定或法院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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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確定具優先購買權者。 

得標人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申請無息退還投標保證金時，應即註銷優先購買權人

之承購申請。 

十四、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內，由標售機

構發給標售證明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身分如經地政機關審核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得標人或優

先購買權人之事由，無法取得不動產者，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解除買

賣契約，無息退還已繳之價款，並撤銷原發給之標售證明書，標售標的物由財

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另行處理。 

十五、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於核發標售證明書之次日起十五年内，得標人或

優先購買權人如發現出售面積與實際面積不符， 得自行負擔費用辦理複丈，

並就更正後增減面積計算差額地價無息辦理多退少補，逾期不予受理。但標售

不動產繼承人已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按其法定應繼分領取標

售價款者，由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與繼承人自行協調處理退補差額地價；部

分繼承人尚未領取標售價款者，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按增減面積核算

價金後，依其法定應繼分發給之。 

標售土地如日後辦理重測，重測後面積縱有增減，一律互不退補差額地價。 

第一項差額地價之計算公式為：得標金額除以公告標售面積乘以增減面積。 

十六、標售公告，視為要約之引誘，但對出價最高之投標人，除別有保留外，應視為

要約。 

十七、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不動產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佈，投標人不得異議。 

十八、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

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註：標售機構標售資料刊登網址為：https://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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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委託標售113年度第111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公告 

 

發文日期：113年 11月 26日  

發文字號：113年度台金北繼字第 111號 

主旨：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 113 年度第 111 批逾期未辦

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82 宗，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 

一、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第五點。 

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112年度委託辦理標售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及繼承人或原權利人依土地法第73條之1規

定申請發給價金勞務採購案契約書。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113年11月26日起至114年2月27日止，共3個月。 

二、受理投標期間:自114年2月13日起至114年2月27日上午10時00分開

啟信箱止。 

三、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114年2月27日上午11時00分正於本公司（以

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300

號10樓）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

順延至恢復上班日第一個上午 11時00分同地點開標。 

四、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

然人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投標

，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

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

「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

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第2頁 共45頁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

地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

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標售機構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四段 300 號 10 樓) (電話：

(02)8771-1168 轉 2191)洽詢，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信封等，並

依照投標須知規定填寫，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封，於 114 年 2

月 13 日起至 114 年 2 月 27 日標售機構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

遞送達指定信箱(臺北敦南郵局 108-106 號郵政信箱)。 

五、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

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 

六、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

類別、所有權、他項權利，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

使用分區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

發之土地或建物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地籍資料，

請投標人自行向當地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

參觀。另位於新北市之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標者

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行文化資產查詢系

統」（https：//www.ntchgis.ntpc.gov.tw/Involve/Identity/

Account/Login_Ntpc)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

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32條、第55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七、標售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 規

定，其繼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

其占有之權利；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於標售

後以五年為限；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

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

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願優先購買者，應依投標須

知規定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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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

具有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標售機構。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

不予受理。 

九、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通知繳

納外，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114年5月19日以前逕向

指定銀行一次繳清。 

十、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內由

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十一、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十二、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公告為準。

（標售資料查詢網址：http：//www.tfasc.com.tw/） 

http://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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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

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標號 
 

1 
 

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13-0013地號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15-000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76.00(1/8) 
 

590.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標售底價(元) 
 

18,285 
 

56,05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火土(1/8) 
 

陳火土(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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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 
 

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15-0017地號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22-000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02.00(1/8) 
 

1,983.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28,690 
 

131,37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1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火土(1/8) 
 

陳火土(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

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

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

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

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

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

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

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

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

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

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

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

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

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

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

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

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

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

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

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

標須知第 4 點規定。 

10.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6頁 共45頁 

 

 

標號 
 

5 
 

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23-0000地號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23-000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38.00(1/4) 
 

883.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林業用地 

 

標售底價(元) 
 

31,535 
 

58,49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火土(1/4) 
 

陳火土(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

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標

須知第 4 點規定。 

10.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7頁 共45頁 

 

 

標號 
 

7 
 

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23-0004地號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23-000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43.00(1/8) 
 

1,508.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69,099 
 

99,90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1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火土(1/8) 
 

陳火土(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

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標

須知第 4 點規定。 

10.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

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標

須知第 4 點規定。 

10.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8頁 共45頁 

 

 

標號 
 

9 
 

1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73-0001地號 
 

新北市石碇區大溪墘段蚯蚓坑小段

0073-000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61.00(1/8) 
 

160.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119,795 
 

15,2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火土(1/8) 
 

陳火土(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

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標

須知第 4 點規定。 

10.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火土(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1332543、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12 月 0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

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標

須知第 4 點規定。 

10.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9頁 共45頁 

 

 

標號 
 

11 
 

1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石碇區排寮段石碇子埔小段

0054-0000地號 
 

新北市石碇區雙溪段串空湖小段

0023-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92.00(1/16) 
 

233.00(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203,500 
 

61,74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1,000 

 

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哉回(1/16) 
 

高陳招治(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哉回。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地上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

建物 1 棟(建號 7)，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

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

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

理。 

10.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陳招治(身分證統一

編號：A201835984、 出生日期：民前 6 年

03 月 30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

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

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

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

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

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

買權。 

8.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

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標

須知第 4 點規定。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0頁 共45頁 

 

 

標號 
 

13 
 

1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烏來區嘎佑段 0225-0000地號 

 

新北市烏來區嘎佑段 0383-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40.31(1/1) 
 

49.12(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安保護區 

 

第二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85,589 
 

216,12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9,000 

 

2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相在(1/1) 
 

陳相在(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相在(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0469514、 出生日期：民國 14 年 05

月 0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其移轉之承受

人以原住民為限，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原住

民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

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為憑。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相在(身分證統一編號：

F100469514、 出生日期：民國 14 年 05 月 0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

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

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

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

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

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脫

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其移轉之承受

人以原住民為限，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原住民

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籍謄

本(最近三個月內)為憑。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1頁 共45頁 

 

 

標號 
 

15 
 

1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烏來區嘎佑段 0386-0000地號 

 

新北市烏來區嘎佑段 0388-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0.12(1/1) 
 

101.26(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二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528,528 
 

445,54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3,000 

 

4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相在(1/1) 
 

陳相在(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相在(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0469514、 出生日期：民國 14 年 05

月 0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其移轉之承受

人以原住民為限，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原住

民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

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為憑。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相在(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0469514、 出生日期：民國 14 年 05

月 0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其移轉之承受

人以原住民為限，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原住

民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

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為憑。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2頁 共45頁 

 

 

標號 
 

17 
 

1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烏來區嘎佑段 0390-0000地號 

 

新北市烏來區嘎佑段 0391-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7.18(1/1) 
 

16.18(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二種住宅區 

 

保安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163,592 
 

30,74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7,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相在(1/1) 
 

陳相在(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相在(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0469514、 出生日期：民國 14 年 05

月 0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其移轉之承受

人以原住民為限，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原住

民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

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為憑。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相在(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0469514、 出生日期：民國 14 年 05

月 0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其移轉之承受

人以原住民為限，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原住

民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

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為憑。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3頁 共45頁 

 

 

標號 
 

19 
 

2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烏來區嘎佑段 0392-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下雙溪段下雙溪小段

0341-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2.71(1/1) 
 

423.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二種住宅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231,924 
 

507,6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4,000 

 

5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相在(1/1) 
 

林文同(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相在(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0469514、 出生日期：民國 14 年 05

月 0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依原住民保留

地開發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其移轉之承受

人以原住民為限，故本案之投標人應具原住

民身分，投標時請附具原住民籍證明書或戶

籍謄本(最近三個月內)為憑。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文同。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4頁 共45頁 

 

 

標號 
 

21 
 

2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682-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685-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749.82(1/27) 
 

755.00(1/27)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214,994 
 

24,04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2,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麗珠(1/27) 
 

林麗珠(1/27)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5頁 共45頁 

 

 

標號 
 

23 
 

2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688-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29-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346.45(1/27) 
 

1,107.34(1/27)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42,887 
 

16,81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麗珠(1/27) 
 

林麗珠(1/27)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6頁 共45頁 

 

 

標號 
 

25 
 

2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30-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36-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700.00(1/27) 
 

870.60(1/27)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5,815 
 

13,22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麗珠(1/27) 
 

林麗珠(1/27)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7頁 共45頁 

 

 

標號 
 

27 
 

2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38-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39-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319.00(1/27) 
 

5,748.91(1/27)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0,029 
 

87,29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麗珠(1/27) 
 

林麗珠(1/27)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8頁 共45頁 

 

 

標號 
 

29 
 

3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42-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43-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71.00(1/27) 
 

1,227.00(1/27)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19,300 
 

18,63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麗珠(1/27) 
 

林麗珠(1/27)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19頁 共45頁 

 

 

標號 
 

31 
 

3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44-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46-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652.47(1/27) 
 

21,197.31(1/9)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5,093 
 

965,65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9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麗珠(1/27) 
 

林麗珠(1/9)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0頁 共45頁 

 

 

標號 
 

33 
 

3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仁和段 0857-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82-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812.60(1/9) 
 

131.00(91/52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264,796 
 

13,85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7,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麗珠(1/9) 
 

林天送(91/52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麗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F222630411、 出生日期：民國 58 年 0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1頁 共45頁 

 

 

標號 
 

35 
 

3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83-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84-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85.00(91/525) 
 

4,549.00(91/52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35,867 
 

480,98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4,000 

 

4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天送(91/525) 
 

林天送(91/52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2頁 共45頁 

 

 

標號 
 

37 
 

3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86-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86-000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497.00(91/525) 
 

1,528.00(91/52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296,202 
 

161,56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0 

 

1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天送(91/525) 
 

林天送(91/52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3頁 共45頁 

 

 

標號 
 

39 
 

4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91-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92-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87.00(91/525) 
 

529.00(13/7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58,424 
 

34,84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天送(91/525) 
 

林天送(13/7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

物 1 棟(建號 30)，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

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4頁 共45頁 

 

 

標號 
 

41 
 

4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93-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94-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338.00(13/75) 
 

529.00(13/7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301,496 
 

34,84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1,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天送(13/75) 
 

林天送(13/7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

物 3 棟(建號 23 等)，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

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

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5頁 共45頁 

 

 

標號 
 

43 
 

44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95-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96-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00.00(13/75) 
 

441.00(13/75)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32,933 
 

29,04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天送(13/75) 
 

林天送(13/75) 
 

他項權利登記情

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6頁 共45頁 

 

 

標號 
 

45 
 

46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97-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198-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069.00(13/75) 
 

383.00(13/75)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一般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68,011 
 

25,22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7,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天送(13/75) 
 

林天送(13/75) 
 

他項權利登記情

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7頁 共45頁 

 

 

標號 
 

47 
 

48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200-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202-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79.00(13/75) 
 

1,480.00(13/7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保護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1,790 
 

156,48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1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天送(13/75) 
 

林天送(13/7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8頁 共45頁 

 

 

標號 
 

49 
 

50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203-0000地號 

 

新北市貢寮區長潭段 0302-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96.00(13/75) 
 

170.00(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115,884 
 

34,0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天送(13/75) 
 

林火盛(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天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火盛。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

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格，請詳投標須知

第 4 點規定。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29頁 共45頁 

 

 

標號 
 

51 
 

5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二小段 

0947-0000地號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二小段 

0947-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3.00(1/144) 
 

43.00(1/28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65,097 
 

32,54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桂枝(1/144) 
 

張振生(1/28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桂枝(身分證統一編

號：U200468913、 出生日期：民國 2 年 11

月 15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查

詢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

行注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張振生(身分證統一編

號：U100696817、 出生日期：民國 41 年 06

月 16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查

詢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

行注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0頁 共45頁 

 

 

標號 
 

53 
 

5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文山區景美段一小段 

0262-0001地號 
 

臺北市文山區萬慶段二小段 

0115-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0(1/20) 
 

22.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12,950 
 

624,25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6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郭陳彩蓮(1/20) 
 

高正雄(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郭陳彩蓮(身分證統一

編號：F201798552、 出生日期：民國 20

年 01 月 22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

查詢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請投標

人自行注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正雄(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0505033)。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

查詢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請投標

人自行注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1頁 共45頁 

 

 

標號 
 

55 
 

5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八仙段一小段 

0381-0000地號 
 

臺北市北投區八仙段一小段 

0389-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2.00(1/54) 
 

450.00(1/5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28,156 
 

301,66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3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聰明(1/54) 
 

劉聰明(1/54)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劉聰明(身分證統一編

號：Y100763413、 出生日期：民國 17 年

02 月 27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劉聰明(身分證統一編

號：Y100763413、 出生日期：民國 17 年

02 月 27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2頁 共45頁 

 

 

標號 
 

57 
 

5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大屯段四小段 

0179-0000地號 
 

臺北市北投區秀山段二小段 

0483-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0.82(1/3) 
 

35.00(1/2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32,618 
 

191,8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2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金條(1/3) 
 

唐建南(1/2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金條(身分證統一編

號：Y100713637、 出生日期：民國 20 年

10 月 2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唐建南(身分證統一編

號：A100009451、 出生日期：民國 39 年

08 月 12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3頁 共45頁 

 

 

標號 
 

59 
 

6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段四小段 

0142-0000地號 
 

臺北市北投區泉源段四小段 

0142-000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75.77(1/5) 
 

35.66(1/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39,047 
 

48,49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4,000 

 

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鄧詹呅(1/5) 
 

鄧詹呅(1/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鄧詹呅(身分證統一編

號：Y200536874、 出生日期：民前 8 年 09

月 2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8.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

建物 1 棟(建號 40026)，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

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

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

自理。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鄧詹呅(身分證統一編

號：Y200536874、 出生日期：民前 8 年 09

月 21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4頁 共45頁 

 

 

標號 
 

61 
 

62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五小段 

0737-0000地號 
 

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五小段 

0760-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11.47(6/900) 
 

644.87(6/9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二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62,502 
 

129,40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1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進財(6/900) 
 

陳進財(6/9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進財(身分證統一編

號：Y100730610、 出生日期：民前 3 年 10

月 06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進財(身分證統一編

號：Y100730610、 出生日期：民前 3 年 10

月 06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5頁 共45頁 

 

 

標號 
 

63 
 

6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五小段 

0767-0000地號 
 

臺北市北投區桃源段五小段 

0769-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75.54(6/900) 
 

255.71(24/36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二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55,292 
 

51,31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000 

 

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進財(6/900) 
 

陳進財(24/36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進財(身分證統一編

號：Y100730610、 出生日期：民前 3 年 10

月 06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進財(身分證統一編

號：Y100730610、 出生日期：民前 3 年 10

月 06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6頁 共45頁 

 

 

標號 
 

65 
 

6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新民段二小段 

0378-0000地號 
 

臺北市信義區吳興段二小段 

0877-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0(1/4) 
 

1,435.00(43/1058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32,250 
 

26,23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伯福(1/4) 
 

周武希(43/10584)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伯福(身分證統一編

號：Z150009037)。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周武希(身分證統一編

號：A102750728、 出生日期：民國 31 年

10 月 1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7頁 共45頁 

 

 

標號 
 

67 
 

6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信義區祥和段四小段 

0508-0000地號 
 

臺北市信義區福德段一小段 

0690-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37.00(1/24) 
 

1,444.00(48/96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46,413 
 

1,869,98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00 

 

18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好信(1/24) 
 

林時珍(48/96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好信(身分證統一編

號：Z130065455)。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時珍(身分證統一編

號：F100691310、 出生日期：民國 29 年

03 月 2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8頁 共45頁 

 

 

標號 
 

69 
 

7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段四小段 

0274-0000地號 
 

臺北市南港區麗山段二小段 

0451-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2.00(1/12) 
 

37.00(1/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15,750 
 

13,87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魏秀招(1/12) 
 

王魏秀招(1/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魏秀招(身分證統一

編號：F202958758、 出生日期：民國 21

年 04 月 30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王魏秀招(身分證統一

編號：F202958758、 出生日期：民國 21

年 04 月 30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39頁 共45頁 

 

 

標號 
 

71 
 

7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林口區頂福段 0464-0000地號 

 

臺北市文山區博嘉段四小段 

0289-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0,481.01(22/100000) 
 

89.6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公墓用地 

 

第二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51,130 
 

5,540,86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6,000 

 

55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嘉銘(22/100000) 
 

高根旺(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嘉銘(身分證統一編

號：U100119968、 出生日期：民國 42 年 01

月 16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

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

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

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

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

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

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據新北市城鄉資訊查詢平台土地使用分區

為公墓用地，請投標人自行注意。 

9.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根旺。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40頁 共45頁 

 

 

標號 
 

73 
 

74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文林段三小段 

0417-0000地號 
 

臺北市北投區秀山段二小段 

0351-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6.00(1/200) 
 

95.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24,336 
 

10,412,0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1,04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魏吳雪(1/200) 
 

譚 宏(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魏吳雪(身分證統一編

號：A201502391、 出生日期：民國 19 年

09 月 23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譚 宏(身分證統一編

號：Y100584378、 出生日期：民國 5 年 11

月 08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41頁 共45頁 

 

 

標號 
 

75 
 

76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崇仰段四小段 

0670-0001地號 
 

臺北市文山區木柵段一小段 

0693-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7.02(1/50) 
 

1.00(1/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一種住宅區(已發布細部計畫地區，

都市計畫書規定應實施市地重劃，於

公告實施市地重劃計畫前，尚未能依

變更後之計畫用途申請建築使用)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標售底價(元) 
 

31,335 
 

23,42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許張盡心(1/50) 
 

高陳雲仙(1/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許張盡心(身分證統一編

號：A202009237、 出生日期：民國 14 年 01

月 10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高陳雲仙(身分證統一編

號：F200478293、 出生日期：民國 1 年 05

月 30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

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

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

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

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

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

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

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

知第 12 點規定。 

7. 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查

詢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請投標人自

行注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42頁 共45頁 

 

 

標號 
 

77 
 

78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北投區秀山段一小段 

0543-0000地號 
 

臺北市南港區舊莊段二小段 

0002-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03.00(2/126) 
 

2,158.00(40/12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887,531 
 

1,657,34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9,000 

 

16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玲珠(2/126) 
 

李秋貴(40/12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玲珠(身分證統一編

號：A220831479、 出生日期：民國 49 年

05 月 30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據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土地使用分區

查詢為道路用地(公共設施用地)，請投標

人自行注意。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秋貴(身分證統一編

號：A102852183、 出生日期：民國 6 年 08

月 22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43頁 共45頁 

 

 

標號 
 

79 
 

80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南港區麗山段五小段 

0312-0000地號 
 

臺北市南港區麗山段五小段 

0314-000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95.00(1/2) 
 

177.00(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保護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800,640 
 

203,90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1,000 

 

2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劉于(1/2) 
 

林劉于(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劉于(身分證統一編

號：A201271408、 出生日期：民國 3 年 02

月 14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劉于(身分證統一編

號：A201271408、 出生日期：民國 3 年 02

月 14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

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

理單無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

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

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

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

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

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

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

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

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8.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44頁 共45頁 

 

 

標號 
 

81 
 

不動產標示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段一小段 0335-000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1.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肆種商業區 

(依都市計畫說明書圖規定辦理，始得作第肆種商業區使用) 

(原屬第參種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1,796,85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8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邱李甘治(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邱李甘治(身分證統一編號：F200283963)。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

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

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

日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第45頁 共45頁 

 

 
 

標號 
 

82 
 

不動產標示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段 0489-0000地號 

 

新北市新莊區自立段 02613-0000建號 

 

面積(平方公尺) 
 

38.36(1/4) 
 

31.92(1/1) 
 

都市計畫使用分

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

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783,09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7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郭淑芬(1/4) 
 

郭淑芬(1/1) 
 

他項權利登記情

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郭淑芬(身分證統一編號：F220495950、 出生日期：民國 52 年 07 月 20

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

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

自理。 

4. 依財政部 97 年 3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4516310 號令規定，申報移轉現值以決標日

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轉。 

6. 有關第 3 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投標須知第 12 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是否涉及文化資產，請有意投標者逕至新北市政府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

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https://www.ntchgis.ntpc.gov.tw/ 

Involve/Identity/Account/Login_Ntpc)查詢，如標售不動產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

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土地、該標的標脫後，文化資產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護法第 32

條、第 55 條規定有優先購買權。 

8.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負擔。 

9. 門牌號碼：新北市新莊區自強街 70 巷 6 弄 9 號 2樓。 

10. 本案土地上有已辦保存登記第三人所有建物 3 棟(建號 2612 等)，非屬依土地法第 73 條

之 1 列冊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土地標售。如涉

相關權利義務關係由得標人自理。 

11. 點交方式以書面點交。 

 

 

  

 

 




